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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中央公教人員急難貸款實施要點第五點、第七點、

第八點   

          行政院 105 年 1 月 19 日院授人給字第 1050030886 號函修正 

五、申請手續： 

（一）申請人應覓具一名公教員工為保證人，並檢附下列文件，

於事故發生後三個月內，送請服務機關、學校審核。服務

機關、學校審核屬實後，至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以下簡

稱人事總處）建置之「急難貸款管理系統」，將相關申請文

件掃描上傳，協助申請人提出申請。但因特殊情形無法即

時至系統申請時，得函送人事總處申請： 

１、申請表 (格式如附件)。 

２、第四點所定申貸條件之證明文件及審核所需之相關證

明文件。 

３、申請人及保證人於事故發生後，向財團法人金融聯合

徵信中心申請之綜合信用報告影本各一份。 

（二）人事總處於核定貸款時，得附因申請人或保證人信用瑕疵

原因不同意核貸之條件，並於瑕疵補正後始予核貸及通知

申請人簽約事宜。 

（三）申請人需款緊急時，得由服務機關、學校先行墊付，俟貸

款核定後歸墊。 

（四）各機關、學校對公教員工申請貸款案件，應從嚴審核，並

於各項證明文件影本加蓋與正本相符章，如有虛偽不實情

事者，除由服務機關、學校負責追回外，當事人應予議處。 

七、服務機關學校貸償查核責任： 

 （一）審核申貸案件時，應向申請人確實說明第六點貸款償還事

項。 



  （二）貸款人申請離職時，以書面通知其依契約約定，於離職前

一次繳清餘款。 

  （三）審核申貸案件及扣繳，應確實依本要點辦理，並至「急難

貸款管理系統」瞭解貸款人還款情形，確實控管；辦理該

項業務人員異動時，應明確辦理業務交接。 

  （四）未依規定確實執行，致增加追償成本，應予檢討相關行政

責任。 

八、貸款資金： 

  由政府撥款新臺幣一億一千萬元作為中央公教人員急難貸款資

金，併納入「中央公教人員急難救助基金收支保管運用要點」管

理，在銀行設立專戶存儲，循環運用，並委託銀行辦理貸放及償

還業務；有不敷者，按實際需要另行請撥。 



中央公教人員急難貸款實施要點第五點、第七點、第

八點修正總說明 

 

為紓解中央公教人員急難，以安定其生活，行政院於六十九年七月二

十二日訂定「中央公教人員急難貸款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本

次修正係為提升貸款申辦作業效能，並符合當前資訊安全政策之規範，

將原建置之「基金管理系統」重新建置為「急難貸款管理系統」，新增線

上申辦、申貸進度查詢等功能，並為確保中央公教人員急難救助基金循

環運用安全，將各機關審核申貸案件及辦理離職人員貸款清償作業應注

意事項，予以明確規範，爰據此修正本要點第五點、第七點及第八點規

定，修正要點如下： 

一、 配合「急難貸款管理系統」重新建置，申辦流程線上化並簡化作

業手續，爰申請人檢具相關申請表件送服務機關、學校審核屬實

後，由服務機關、學校應用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建置之「急難貸

款管理系統」，將相關申請文件掃描上傳，協助申請貸款。（修正

規定第五點） 

二、 為確保中央公教人員急難救助基金債權，避免增加追償成本，增

列各機關、學校貸償查核責任。（修正規定第七點） 

三、 現行第七點規定遞移為第八點。（修正規定第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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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公教人員急難貸款實施要點第五點、第七點、第八點 

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五、申請手續： 

（一）申請人應覓具一名公教

員工為保證人，並檢附

下列文件，於事故發生

後三個月內，送請服務

機關、學校審核。服務

機關、學校審核屬實

後，至行政院人事行政

總處（以下簡稱人事總

處）建置之「急難貸款

管理系統」，將相關申

請文件掃描上傳，協助

申請人提出申請。但因

特殊情形無法即時至

系統申請時，得函送人

事總處申請： 

 1、申請表(格式如附件)。  

   2、第四點所定申貸條件 

之證明文件及審核所

需之相關證明文件。 

  3、申請人及保證人於事

故發生後，向財團法人

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申

請之綜合信用報告影

本各一份。 

（二）人事總處於核定貸款

時，得附因申請人或保

證人信用瑕疵原因不

同意核貸之條件，並於

瑕疵補正後始予核貸

及通知申請人簽約事

宜。 

（三）申請人需款緊急時，得

由服務機關、學校先行

墊付，俟貸款核定後歸

墊。 

（四）各機關、學校對公教員

工申請貸款案件，應從

嚴審核，並於各項證明

文件影本加蓋與正本

五、申請手續： 

（一）申請人應覓具一名公教

員工為保證人，並檢附

下列文件，於事故發生

後三個月內，送請服務

機關、學校審核屬實

後，逕轉行政院人事行

政總處（以下簡稱人事

總處）申請貸款： 

1、申請表一式三份(格式

如附件)，一份自存，

二份送人事總處。 

2、第四點所定申貸條件 

之證明文件及審核所

需之相關證明文件。 

3、申請人及保證人於事故

發生後，向財團法人金

融聯合徵信中心申請

之綜合信用報告影本

各一份。 

（二）人事總處於核定貸款

時，得附因申請人或保

證人信用瑕疵原因不

同意核貸之條件，並於

瑕疵補正後始予核貸

及通知申請人簽約事

宜。 

（三）申請人需款緊急時，得

由服務機關、學校先行

墊付，俟貸款核定後歸

墊。 

（四）各機關、學校對公教員

工申請貸款案件，應從

嚴審核，並於各項證明

文件影本加蓋與正本

相符章，如有虛偽不實

情事者，除由服務機

關、學校負責追回外，

當事人應予議處。 

一、配合「急難貸款管

理系統」重新建

置，新增線上申辦

功能，申請人檢附

相關申請表件，由

服務機關、學校審

核屬實後，掃描上

傳至「急難貸款管

理系統」，即可完成

申辦手續，爰修正

第一款。 

二、申請表亦配合「急

難貸款管理系統」

新增功能，增刪部

分欄位，並酌修填

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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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符章，如有虛偽不實

情事者，除由服務機

關、學校負責追回外，

當事人應予議處。 

七、各機關學校貸償查核責

任： 

（一）審核申貸案件時，應向

申請人確實說明第六

點貸款償還事項。 

（二）貸款人申請離職時，以

書面通知其依契約約

定，於離職前一次繳清

餘款。 

（三）審核申貸案件及扣繳，

應確實依本要點辦

理，並至「急難貸款管

理系統」瞭解貸款人還

款情形，確實控管；辦

理該項業務人員異動

時，應明確辦理業務交

接。 

（四）未依規定確實執行，致

增加追償成本，應予檢

討相關行政責任。 

 一、本點新增。 

二、為確保中央公教人

員急難救助基金債

權，避免增加追償

成本，明確規範各

機關、學校貸償查

核應注意事項，爰

增訂本點。 

八、貸款資金： 

由政府撥款新臺幣一億

一千萬元作為中央公教

人員急難貸款資金，併納

入「中央公教人員急難救

助基金收支保管運用要

點」管理，在銀行設立專

戶存儲，循環運用，並委

託銀行辦理貸放及償還

業務；有不敷者，按實際

需要另行請撥。 

七、貸款資金： 

由政府撥款新臺幣一億

一千萬元作為中央公教

人員急難貸款資金，併納

入「中央公教人員急難救

助基金收支保管運用要

點」管理，在銀行設立專

戶存儲，循環運用，並委

託銀行辦理貸放及償還

業務；有不敷者，按實際

需要另行請撥。 

點次變更。 

 



中央公教人員急難貸款申請表（修正前） 

此致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機 關 

名 稱 
 

機  關 

代  碼 
 

日 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文 號         字第             號 

申 請 人 

姓 名  職 稱  
出 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國民身分證 

統 一 編 號 
          到 職 日 年   月   日 

申 請 人 

簽名或蓋章 

 

 

申請人每月

薪 資 總 額 
新臺幣              元整 

聯 絡 電 話  
代 辦 銀 行 以 臺 灣 土 地 銀 行 

                  分 行 為 優 先 

保 證 人 

機關

名稱 
 

機 關 

代 碼 
 

姓 名  職 稱  
出 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國民身分證 

統 一 編 號 
          到 職 日 年   月   日 

保 證 人 

簽名或蓋章 

 

 

申 請 貸 

款 項 目 

□傷病住院貸款           □疾病醫護貸款         □喪葬貸款 

□災害貸款           

檢 附 

證 明 
 

申 貸 

金 額 
新臺幣：                                        元整。 

貸 款 

紀 錄 

□曾經貸本貸款，貸款項目：               貸款日期：     年     月 

貸款金額：新臺幣                                            元整。 

□未曾貸本貸款。 

承辦人姓名： 承辦人電話： 

單

位

主

管 

 

人

事

主

管 

 

會

計

主

管 

 

機

關

長

官 

 

附件 



填表說明： 

一、本表免備文，請填寫一式三份，一份自存，二份送行政院人事行

政總處。 

二、申貸標準： 

（一）傷病住院貸款最高新臺幣六十萬元。 

（二）疾病醫護貸款最高新臺幣六十萬元。 

（三）喪葬貸款最高新臺幣五十萬元。 

（四）災害貸款最高新臺幣六十萬元。 

三、申請傷病住院貸款或疾病醫護貸款，自付醫療、照護費用在新臺

幣一萬元以上者，得申貸各該項貸款最高限額；自付醫療、照護

費用未達新臺幣一萬元者，最高得申貸新臺幣三十萬元。 

四、申請災害貸款之屋內物品毀損必須購置者，購置費用在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者始得申貸，申貸金額以購置費用二倍為上限，且不得

超過該項貸款最高限額。 

五、貸款人於貸款償還期間，再發生急難事故時，得再申請貸款。但

其金額連同尚未償還之貸款餘額，不得超過新臺幣一百二十萬

元，且每月應攤還本貸款之本息總額，不得超過其薪資總額(係

指按月支領之薪俸、技術或專業加給或學術研究費及主管職務加

給之總額)二分之一。 

六、申請貸款時，應隨申請表檢附第四點所定申貸條件之證明文件及

審核所需之相關證明文件（事故發生人非本人者，檢附親屬關係

證明文件；申請災害貸款者，檢附居住證明文件），暨申請人及

保證人於事故發生後，向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申請之綜合

信用報告影本各一份等有關證明文件。 

七、各機關、學校對公教員工申請貸款案件，應從嚴審核，並於各項

證明文件影本加蓋與正本相符章。 
 



中央公教人員急難貸款申請表（修正後） 

此致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機 關 

名 稱 
 

申 請 

日 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申 請 人 

姓 名  職 稱  
出 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國民身分證 

統 一 編 號 
          到 職 日 年   月   日 

申 請 人 

簽名或蓋章 

 

 

申請人每月

薪 資 總 額 
新臺幣              元整 

聯絡電話及

E-Mail 信箱 
 

代 辦 銀 行 以 臺 灣 土 地 銀 行 

                  分行為優先 

保 證 人 

機關

名稱 
 到職日  年    月    日 

姓 名  職 稱  
出 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國民身分證 

統 一 編 號 
          

保 證 人 

簽名或蓋章 
 

聯絡電話及

E-Mail 信箱 

 

 

申 請 貸 

款 項 目 

□傷病住院貸款   □疾病醫護貸款          

□喪葬貸款       □災害貸款           

申貸 

金額 
新臺幣：         元整。 

事 故 發

生 對 象

或 標 的 

傷病住院、疾病醫護或喪葬貸款： 

□本人  □其他 

      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親屬稱謂：                                           

災害貸款： 

□房屋毀損 

□屋內物品毀損 

事 故 發

生 日 期 
    年   月    日 

事 故 發

生 原 因 
 

貸 款 

紀 錄 

□曾經貸本貸款，貸款項目：             貸款日期：    年     月 

  貸款金額：新臺幣        元整。 

□未曾貸本貸款。 

承辦人姓名及電話： 承辦人 E-Mail 信箱： 

單

位

主

管 

 

人

事

主

管 

 

會

計

主

管 

 

機

關

長

官 

 

附件 



填表說明： 

一、本表請填寫一份送服務機關、學校留存。 

二、申貸標準： 

（一）傷病住院貸款最高新臺幣六十萬元。 

（二）疾病醫護貸款最高新臺幣六十萬元。 

（三）喪葬貸款最高新臺幣五十萬元。 

（四）災害貸款最高新臺幣六十萬元。 

三、申請傷病住院貸款或疾病醫護貸款，自付醫療、照護費用在新臺

幣一萬元以上者，得申貸各該項貸款最高限額；自付醫療、照護

費用未達新臺幣一萬元者，最高得申貸新臺幣三十萬元。 

四、申請災害貸款之屋內物品毀損必須購置者，購置費用在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者始得申貸，申貸金額以購置費用二倍為上限，且不得

超過該項貸款最高限額。 

五、貸款人於貸款償還期間，再發生急難事故時，得再申請貸款。但

其金額連同尚未償還之貸款餘額，不得超過新臺幣一百二十萬

元，且每月應攤還本貸款之本息總額，不得超過其薪資總額(係

指按月支領之薪俸、技術或專業加給或學術研究費及主管職務加

給之總額)二分之一。 

六、申請貸款時，應隨申請表檢附第四點所定申貸條件之證明文件及

審核所需之相關證明文件（事故發生人非本人者，檢附親屬關係

證明文件；申請災害貸款者，檢附居住證明文件），暨申請人及

保證人於事故發生後，向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申請之綜合

信用報告影本各一份等有關證明文件。 

七、各機關、學校對公教員工申請貸款案件，應從嚴審核，並於各項

證明文件影本加蓋與正本相符章，掃描上傳至行政院人事行政總

處「急難貸款管理系統」。 
 



修正說明： 

一、 因重新建置「急難貸款管理系統」，介接公務人力資料庫，新增

線上申辦流程及勾稽檢核功能，爰刪除「機關代碼」、「文號」、

「檢附證明」，並將「日期」修正為「申請日期」。 

二、 配合「急難貸款管理系統」新增 E-Mail 通知申貸進度功能，爰

增列申請人、保證人及承辦人「聯絡電話及 E-Mail 信箱」。 

三、 為利勾稽檢核，避免同為公教員工之夫妻或親屬對同一事故重

複申貸，爰增列「事故發生對象或標的」、「事故發生日期」及

「事故發生原因」。 

四、 配合第五點第一款修正，將申請表由三份改為一份，送服務機

關、學校留存，並增列各機關、學校審核後，將申請人相關申

請表件掃描上傳至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急難貸款管理系統」，

爰修正填表說明一及說明七。 

 


